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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委員會 

2022年 6月 6日第三次會議提出的跟進事項 

感謝你 2022 年 6月 7日的來函 (“來函”)。繼我們於 2022年 6月

13日就來函附件所列跟進事項 (c) 的回覆，政府就跟進事項(a) 和 (b)的回

應如下。 

跟進事項(a) - 計算兩年時限

2. 委員會要求政府提供模擬例子，以演繹如何按照《條例草案》第

12(a)、12(b)(i) 及 12(b)(ii)條計算兩年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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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條例草案》第 10(1)(b)(ii)條下，申請人可以在出現沒有遵從判

決規定情況當日（“違規日”）起兩年内申請登記該內地判決。就此，第

12 條就在三種情況下如何釐定違規日作出如下規定： 
 

(a) 根據第 12(a) 條，如有關違規情況涉及禁止或限制某項行為，

該違規情況首次出現當日即被視為違規日； 
 

(b) 第 12(b) 條則就涉及履行某項行爲或支付款項的責任規定如

下： 
 

(i) 第 12(b)(i) 條就判決指明了在某日期當日或之前須付款

或履行某項行爲（“履行期限”）的情況作出規定；在

此情況下，違規日即履行期限届滿當日；及 
 
(ii) 第12(b)(ii) 條就判決沒有指明履行期限的情況作出規定；

在此情況下，違規日即該判決在内地開始生效當日。 
 

4. 《條例草案》第 10及 12條的條文是以下列現行法例條文為藍本： 
 

(a) 《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 
（第 639 章）第 8 條; 

(b)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第 597 章）（“第 597
章” ）第 7 條；及 

(c) 《外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 （第 319章）（“第 319
章” ）第 4(1)條。 

 
據我們理解，現行類似登記機制下的相關條文在運作上並沒有任何困難。 

 

5. 另外，内地判決在内地開始生效的日期，亦會與《條例草案》第

12 條下違規日的計算有關。就此，《條例草案》第 13(2) 條訂明，如內地

判案法院發出證明書，證明某內地判決屬在內地生效的內地民商事判決，

則在相反證明成立之前，該內地判決須推定為屬在內地生效的內地民商

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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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列舉了以下例子，以説明在不同情況下，如何根據《條例草

案》第 12 條計算違規日，以及按照第 10(1)(b)、11(3) 及 11(4)條計算登記

内地判決的時限。1 
 

例子一 –  第 12(a)條: 禁止或限制履行作為 

例子一 
事實 
 
 2024 年 1 月 2 日，内地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根據該判

決，乙方不可向他人洩露或利用甲方的商業秘密。 
 2024 年 1 月 5 日，判決送達乙方。  
 無人就判決提出上訴。 
 2024 年 3 月 4 日，乙方違反判決規定，向他人洩露並利

用了甲方的商業秘密。 
 

觀察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a)條，違規日是乙方首次違反判

決規定當日，即 2024 年 3 月 4 日。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0(1)(b)(ii)條，甲方可自違規日起

兩年内（即 2026 年 3 月 4 日或之前）申請登記該内地判

決。 
 

 

例子二 – 第 12(b)(i)條: 内地判決指明了履行期限 

例子二 
事實 
 2024 年 1 月 2 日，内地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根據該判

決，乙方須向甲方於本案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支付人

民幣十萬元。 
 2024 年 1 月 5 日，判決送達乙方。  
 無人就判決提出上訴。 
 乙方並無按照判決規定向甲方支付任何款項。 

                                                           
1  本函提供的例子及觀察只作舉例説明相關條文的用途，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被視為法律意見。如有

需要，當事人應就内地及/或香港法律規定尋求獨立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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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 判決在 15 天上訴期限届滿後（即 2024 年 1 月 21 日）開

始生效。2  
 根據判決規定，付款期限屆滿當日為 2024年 1月 31日。

3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b)(i)條，2024 年 1 月 31 日即違

規日。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0(1)(b)(ii)條，甲方可自違規日起

兩年内（即 2026 年 1 月 31 日或之前）申請登記該内地

判決。 
 

 

例子三 – 第 12(b)(ii)條: 内地判決沒有指明履行期限 

例子三 
事實 
 2024 年 1 月 2 日，内地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根據該判

決，乙方須向甲方支付人民幣十萬元。 
 2024 年 1 月 6 日，乙方提出上訴。 
 2024年 5月 15日，内地法院作出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原

判並駁回上訴。 
 二審判決並無訂明付款期限。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八、一百七十一及八十五條適用這種情況，並列明（粗

體為本文所加)： 
第一百五十八條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訴或者超過上訴期沒有上訴的判決、裁定，是發生

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 
第一百七十一 條 
“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判決的，有權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

起上訴。 
當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審裁定的，有權在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起上

訴。”  
第八十五條 
“期間包括法定期間和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間。 
期間以時、日、月、年計算。期間開始的時和日，不計算在期間內。 
期間屆滿的最後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後的第一日為期間屆滿的日期。 
期間不包括在途時間，訴訟文書在期滿前交郵的，不算過期。”  

3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如下（粗體為本文所加)： 
“申請執行的期間為二年。申請執行時效的中止、中斷，適用法律有關訴訟時效中止、中斷的規定。 
前款規定的期間，從法律文書規定履行期間的最後一日起計算；法律文書規定分期履行的，從最後

一期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計算；法律文書未規定履行期間的，從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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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並無按照判決規定向甲方支付任何款項。 
 

觀察 
 二審判決自 2024 年 5 月 15 日 4生效。5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2(b)(ii)條，2024 年 5 月 15 日即違

規日。 
 根據《條例草案》第 10(1)(b)(ii)條，甲方可自違規日起

兩年内（即 2026 年 5 月 15 日或之前）申請登記該内地

判決。 
 

 

例子四 – 第 11(3)條 6: 分期付款 

例子四 
事實 
 2024 年 1 月 2 日，内地法院作出一審判決。根據該判

決，乙方須分兩期向甲方支付共人民幣八萬元：（一）

在 2024 年 1 月 30 日或之前支付人民幣五萬元（“第一期

款項” ）；及（二）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支付人民

幣三萬元（“第二期款項”）。 
 2024 年 1 月 5 日，判決送達乙方。 
 無人就判決提出上訴。 
 乙方並無按照判決規定向甲方支付任何款項。 
 
觀察 
 根據第 12(b)(i)條，2024 年 1 月 30 日即就第一期款項的

                                                           
4  由於乙方就一審判決提出上訴，該一審判決並不符合根據《條例草案》第 8(1)(b)(iii)條就生效的内

地判決作出的定義。 
5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及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如下（粗體為本文所加)： 
 第一百八十二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是終審的判決、裁定。” 
 第一百五十八條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訴或者超過上訴期沒有上訴的判決、裁定，是發生

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 
6   根據第 11(1)條，如某內地民商事判決規定該判決的原本法律程序的一方，須支付多於一筆款項或

履行多於一項作為（不論是否分期支付或履行），則只可就合資格款項或合資格作為以提出登記申

請。第 11(4)條則就“合資格款項或作為”的定義訂出兩項條件：(a) 在有關登記申請的日期之前 2 年

內，出現沒有遵從須支付該筆款項或履行該項作為的規定的情況；及 (b) 在該申請的日期當日，仍

未對沒有獲遵從規定的情況作出補救。例子四演繹了就分期付款情況下如何計算登記時限，同一計

算方法亦適用於第 11(4)條下要求支付超過一筆款項或作出超過一項行爲（而非分期付款或履行）

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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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日，而 2024年 6月 30日即就第二期款項的違規日。 
 根據第 11(3)條，申請人可就某期逾期未付款項，在相關

違規行為起兩年内申請登記，就第一期款項而言，相關

登記期限最後一天為 2026 年 1 月 30 日；而就第二期款

項，該期限最後一天為 2026 年 6 月 30 日。 
 根據第 17(3)條，香港法院可在接獲就第一期款項的登記

申請時，另外命令就（在登記申請當天未付的）第二期

款項作出登記。 
 第 26(3)條進一步訂明，第二期款項須按該内地判決的規

定支付。因此，如登記命令在 2024 年 4 月 1 日作出，第

二期款項仍然須於 2024 年 6 月 30 日支付。7 
 

 

跟進事項(b) -《條例草案》第 13(3)(b)條 

 

“據申請人所知該判決或部分可針對其執行的所有人”的涵義 

 

7. 委員會要求政府闡述《條例草案》第 13(3)(b)條中“據申請人所知

該判決或部分可針對其執行的所有人”的涵義。第 13(3)(b)條旨在確保申

請人在原訟法庭就某內地民商事判決作出登記令後，須將登記通知書送

達該判決可針對其執行的所有人。該登記通知書須送達“據申請人所知

該判決或部分可針對其執行的所有人”。 

 

8. 第 13(3)(b)條的規定與第 20條相互配合，其中後者規定“如某已登

記判決可針對某人強制執行”，該人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將該判決的登記

作廢。此外，第 21 條訂明提出登記作廢的申請限期預設為送達登記通知

書後的 14 日內。8 

 

9. 顯而易見，該登記判決可針對執行的人正是可申請將該判決登記

作廢的人。這些人是根據內地判決須承擔民事責任的人，而該等責任可

以包括支付款項的責任、或履行或禁止履行某項作為的責任。 

                                                           
7   此做法與第 639 章 《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第 11(3)及 19(3)條的做

法一致。 
8  就第 21 條的進一步討論，詳見政府就法案委員會 2022 年 6 月 6 日會議所提出跟進事項 (c) 作出的

回覆（立法會 CB(4)535/2022(02) 號文件，日期為 2022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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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例草案》第 13(3)(b)條和第 21 條的做法與第 597 章第 18(1)條
和第 319 章第 6(1)條的做法大致相同。9 

 

11. 至於條文中“就申請人所知”的表述，我們相信不會在執行上造

成任何困難。申請人無疑是最能夠知悉和確認誰是該判決可針對執行的

人。 

 

12. 政府認為現行《條例草案》第 13(3)(b)條的表述足以反映政策原意，

因此無須作出任何修訂。 

 

登記通知書的有效送達 

 

13. 有關送達登記通知書的事宜，將在擬議的《內地民商事判決 (相

互強制執行) 規則》(“《擬議規則》”)中作出規定，而《擬議規則》會在

《條例草案》通過後進一步完善。《擬議規則》會訂明以下送達登記通

知書的方式： 

 

(a) 當面將通知書交付收件人； 

(b) 按收件人的通常或最後為人所知的地址，將通知書送交收件

人；或 

(c) 原訟法庭所指示的任何其他方式。 

 

14. 若然當面交付登記通知書或將其送交收件人通常或最後為人所知

的地址的送達方式並不可行，原訟法庭可酌情指示任何其他送達方式，

例如替代送達，以將登記通知書告知相關收件人。 

 

15. 此外，根據《擬議規則》，在香港的司法管轄權範圍外送達登記

通知書，是無須得到法院許可的。 

 

                                                           
9   第 597 章及第 319 章均沒有條文對送達登記通知書作出規定，但相關規定分別載於《高等法院規

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71A 號命令及第 71 號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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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就送達登記通知書的相關規定，第 597章 10和第 319章 11均採用了

與《擬議規則》類似的規定，且實施情況良好。 

 

17. 以上煩請呈交委員會考慮。謝謝。 

 

 

 

（歐陽慧儒) 

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 

（政策事務)1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  

#  5 6 3 7 4 6 v 2  

                                                           
10  見《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 第 71A 號命令第 7 條規則。 
11  見《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 第 71 號命令第 7 條規則。 




